
附表1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一般個案處理流程
 (
由相關人員
(單位主管、人事
機構
、
本
院關懷
小組
)協助申請諮詢服務
)
 (
員工個人需要主動申請諮詢服務
)







 (
以電話或電子郵件
與專業人員
聯繫
)


 (
當事人
與專業人員進行
諮詢(商)
)



 (
續談評估
)




 (
結案
，
服務紀錄並依規定存檔
)








附表2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員工協助諮詢(商)服務申請表　
	□個別諮詢　　   　□團體諮詢

	申請人(代表人)
	性別
	服務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是否曾接受諮詢服務：□是     □否

	問題類型
	□心理諮商  【含夫妻或親子溝通、情緒管理、人際關係、職場人際溝通等】
□法律諮詢
□醫療諮詢
□財務諮詢  
□管理諮詢

	申請人簽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告知事項】
1. 申請表填寫完畢後請洽相關人員（主管、人事單位）。
2. 本方案每次個別專業人員諮詢(商)服務以補助5,000元為原則，相關服務費用由機關負擔，請同仁珍惜資源善加運用。
3. 方案各項服務之所有紀錄及員工之個人資料，均應依相關法令(個人資料保護法、心理師法及社工師法等)及專業倫理規範予以保密及保存（書面資料原則存放於合格之委外機構或由提供諮商、諮詢之專業人員保存），非經法律程序或當事人書面授權同意，均不得提供(轉移)給任何單位或他人。
4. 申請者如需於辦公時間內使用本方案各項服務，依各該人員請假相關規定辦理。







附表3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員工協助個案服務紀錄表
	基 本 資 料

	案號
	
	性    別
	□男  □女

	個案類型
	□一般個案  □危機個案  □非自願個案

	諮商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時間
	

	諮商地點
	
	次數
	第      次

	問題類型
	□心理諮商  【含夫妻或親子溝通、情緒管理、人際關係、職場人際溝通等】
□法律諮詢
□醫療諮詢
□財務諮詢  
□管理諮詢

	諮詢紀錄

	評估
與
建議
	

	是否有續談之必要？　□有　　　　□沒有



簽名：　　　　　　　　                 





附表4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員工協助諮詢(商)服務滿意度調查表
	一、【 (
親愛的同仁
，
您好：
為使本院
員工協助方案
服務更為完善，請您抽空填寫這份問卷，以作為日後改進之參考，填寫完後請直接放入小信封內彌封後，並轉交給
特約專業人員，
感謝您。
          
衛福部
雲林教養院
人事
機構
 
敬上
 
           
)基本資料】
您本次的諮詢(商)顧問姓名為________，您與該諮詢(商)顧問共協談＿＿次，時數合計＿＿小時。
二、【諮詢服務滿意度】
	下列問題請您依同意程度勾選：
	非常同意
	同


意
	尚


可
	不
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我認為諮詢(商)顧問              的態度非常溫暖及真誠
	
	
	
	
	

	2.我認為諮詢(商)顧問能了解我的問題與心情感受
	
	
	
	
	

	3.經過諮詢(商)顧問的協助，對我的問題有所助益
	
	
	
	
	

	4.在諮詢(商)過程中，我自己用心和參與的程度
	
	
	
	
	

	5.如有需要，我會願意再接受員工協助服務方案所提供之服務
	
	
	
	
	

	6.我願意介紹其他同仁接受員工協助服務方案所提供之服務
	
	
	
	
	

	7.我對本部提供之員工協助方案服務感到滿意
	
	
	
	
	

	8.我對本部員工協助方案服務的其他建議(請說明)
	(請說明)








附表5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危機個案處理流程
 (
發生危機事件
瞭解事件發生情形：
人、事、時、地
及需要何種協助
是
事件通報與聯繫
是否發生
人員傷亡
否
聯繫家屬:
提供人事單位單一服務窗口，協助辦理喪葬撫卹事宜。
瞭解家庭狀況，必要時引介社福單位或洽
1957
專線尋求相關協助
。
EAP服務介入：
當事人:
視需要引介EAP服務或身心調適資源(心理
、
法律
、
財務
、
醫療等)
 。
臨時性工作調配
。
周邊同事
:
視需要引介心理諮商。
單位/組織:
視需要引介團體諮詢或管理諮詢。
提供未來協助事項及危機處理建議。
通報
院
長、
秘書
及單位主管
通報
並洽本
院主管
協助處理
，
並啟動本部員工關懷小組共同處理
警察單位
110/
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
雲林縣斗南鎮
文昌路500，(05)-5972005
消防單位
119/
雲林縣消防局
    斗南分隊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二大隊南港中隊舊莊分隊
評估是否可回任原職務
是否發生
人員傷亡
 
工作調整
回任原職務
相關資料及服務紀錄依規定存檔
結案
新任工作訓練
評估是否可回任原職務人員包含：
危機個案單位主管
人事
機構
聯繫家屬
)危機個案定義：機關發生重大意外造成員工傷亡或猝死，或因員工個人生（心）理、精神因素引發員工自傷、傷害他人或其他嚴重影響單位同仁之情形。
附表6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危機個案事件通報單
	敬陳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院長
□秘書

	
	

	
	通報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分機)
	
	

	發生時間
	
	發生地點
	

	案     由
	

	案情摘要
	







	初步處理
情形
	

	備註
	




附表7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危機個案事件處理紀錄表
	 發生日期
	   年   月   日
	發生時間
	   時   分
	發生地點
	

	員工
基本資料
	服務單位
	
	性別
	□男 □女

	
	姓名
	
	連絡電話
	

	員工
當下情形
	 □輕傷       □重傷(送至______醫院)     □出現危機事故後壓力反應  
 □可繼續配合事故處理      □其他_______________

	案情摘要
	說明
	

	處理情形
	· 當事人
□個別諮詢
· 周邊同事      
□個別諮詢       □團體諮詢
· 單位/組織
□團體諮詢       □管理諮詢        □其他_______________
· 家屬
□個別諮詢

	
	說明(簡述)：


	
	




附表8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因應緊急危機事件執行員工協助自行檢核表一
（未發生人員傷亡時使用）
自行檢查單位:________________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請打「V」)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通報本院主管，並啟動本院員工關懷小組協助處理。
	
	
	

	二、通報相關單位
(1) 院長、秘書及單位主管
(2) 家屬
	
	
	

	三、對當事人之關懷協助
（一）提供心理或法律諮詢資源。
（二）引介同仁改善身心調適之資源，避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發生。
（三）臨時性之工作調整。
	
	
	

	四、對周邊同事之關懷協助
　　提供同仁心理諮詢資源
	
	
	

	五、對單位／組織之關懷協助
（一）引介團體諮商輔導，協助受影響單位，並重建工作信心及確認具體工作目標。
（二）透過教育訓練或團體諮商等方式強化團隊內之溝通協調作業。
（三）檢視通報之SOP，予以補強。
（四）對組織人員進行敏感度訓練，隨時關心同仁之狀況，必要時予以通報。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註：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_________      　　　　　　　　單位主管：_________


附表9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因應緊急危機事件執行員工協助自行檢核表二
（發生人員傷亡時使用）
自行檢查單位:________________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請打「V」)
	檢查情形
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通報本院主管，並啟動本部員工關懷小組協助處理。
	
	
	

	二、通報相關單位
(1) 院長、秘書及單位主管
（二）警、消或社工單位
（三）家屬
	
	
	

	三、如發生人員受傷，對當事人之關懷協助
（一）提供心理諮商服務。
（二）引介同仁改善身心調適之資源，避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發生。
（三）提供法律諮詢資源。
（四）臨時替代性之工作人力投入。
（五）臨時性之工作調整。
（六）對當事人家屬引介改善身心調適之資源，避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發生。
（七）安排單一窗口，協助辦理人事差假補助事宜。
	
	
	

	四、如發生人員死亡，針對當事人之直系血親之關懷協助
（一）安排接受心理諮商，引介悲傷輔導。
（二）安排法律諮詢，協助遺產及其他相關事宜。
（三）瞭解其他家庭成員生計狀況，必要時引介社福單位。
（四）安排單一窗口協助辦理人員撫卹事宜。
	
	
	

	五、對周邊同事之關懷協助
（一）提供心理諮詢資源，針對特別親近之同仁引介悲傷輔導。
（二）引介同仁改善身心調適之資源，避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發生。
（三）臨時替代性之工作人力投入
	
	
	

	六、對單位／組織之關懷協助
（一）引介團體諮商輔導，協助受影響單位恢復組織機能，並重建工作信心及確認具體工作目標。
（二）透過教育訓練或團體諮商等方式強化團隊內之溝通協調作業。
（三）對組織人員進行敏感度訓練，隨時關心同仁之狀況，必要時予以通報。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註：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_________   　　　　　　   單位主管：_________















附表10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非自願個案處理流程
非自願個案定義：具有自傷（殺）、傷人或嚴重情緒困擾，且非出於個人意願接受諮商，而需由他人協助轉介之人員。
 (
非自願個案
通知警消單位送醫治療並同時通知家屬
是
否
工作適應評估
請當事人接受員工協助方案協助
(
註
2)
服務單位通報
並洽
本院主管
協助處理
人事處
，並啟動本部員工關懷小組協助處理
提供員工協助方案協助
(
含心理諮商服務)
評估是否可回任原職務
(
註1)
工作調整
回任原職務
相關資料及服務紀錄
依規定存檔
結案
新任工作適任訓練
(註1
)
評估是否有立即性危險人員包含：
非自願個案單位主
管
人事
機構
評估是否有立即性危險
(
註1)
：
自傷(
殺
)、傷人意圖
劇烈
情緒性反應
持續關懷與追蹤
(如1個月、3個月或半年)
回報當事人主管並視狀況採取下列作為：
聯繫家屬
加強關懷
採取適當的管理措施
，
必要時，進行臨時性的工作調整
。
提供直屬主管及受影響之同仁相關諮詢服務。
當事人是否願意接受員工協助方案協助
否
是
是
否
(
註2)
員工協助方案協助包含
：
心理、法律、理財、醫療及管理諮詢
。
引介身心調適資源
。
)
附表11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非自願個案轉介單
轉介（科室）：                        聯絡電話：                    
轉介者姓名：                         與個案關係：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個案資料
姓  名：                     單 位：                              
電 話：                  
地址：                                                                  
緊急聯絡人：                  聯絡電話：              與個案關係：               
1、 問題類型：
□人際關係    □工作壓力    □工作適應    □夫妻或親子關係
□情緒處理    □親密關係    □成癮問題    □健康問題
      □財務問題    □其他(                         )
2、 危機程度：
□無法判斷			
□有：○輕度：同仁尚能承受，加以關懷
○中度：問題已影響當事人本身，須尋求專業資源
○重度：問題已嚴重影響本人及周遭同仁，且當事人無法承受，需緊急處理
3、 處理情形說明(可複選)：
□為自殺高風險，通報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02) 2381-7995
□工作調整
□聯繫家屬加強關懷      
□其他                         

4、 轉介原因(簡述)：                                                                                                   
                                                                             


附表12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諮商摘要報告申請書


本人         茲因                            （事由）之需要，向本院特約專業人員申請本人        年度之協談摘要報告，上開報告後續使用方式與保密責任由本人自行承擔。



申請人姓名：                 （親自簽章）
身分證字號：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領取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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